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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31日

(2015)温永商初字第668号
葛克克、上玉集团云和阀门有限公司：葛信达就

（2015）温永商初字第66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本
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
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
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或涉外为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或涉外为30）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802号

余坚：本院对原告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余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24 民初 80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3个月）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2709号

汪顺利：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光强与被告汪顺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21民初270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汪顺利
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还原告陈光强借款本金
400000 元及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
利率四倍按本金40000元自2015年2月8日计算至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533元，公告费300元，合计
9833元，由被告汪顺利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652号

嘉善县掌华金属制品厂、阮掌华：本院受理原告
嘉善众帮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善县掌华金属制品
厂、阮掌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点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325号

王伟强：本院受理原告苏志强与被告王伟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332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2237号

朱熠烯、周云芳：本院受理原告陆林荣与被告朱
熠烯、周云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21民初223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442号

陆小维、陆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桂荣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502民初244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842号

吴火成、芮萍金、湖州成大进出口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程礼玉诉你们、柳宏勋、吴亚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廉政监督卡、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13日13时3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468号

施丽媛：本院受理原告杨新法与被告施丽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8468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953号

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华融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诉被告浙江
赛神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 10 时
00 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593号

杨德益：原告义乌市鸿铭纸张商行诉被告杨德
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8593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杨德益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10 日内
支付原告义乌市鸿铭纸张商行货款 44802 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从2015年3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杨德益于本判决书生
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鸿铭纸张商行为实现
本案债权花费律师费 25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08 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杨德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027号

张益敏、洪赛花：原告杨剑英诉被告张益敏、洪赛
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现住址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782民初80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张益敏、洪赛花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
原告杨剑英借款人民币5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4
年7月3日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益敏、洪赛花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934号

赵章文：本院受理原告吴志勇诉被告赵章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8934号民事判决
书。主文如下: 一、被告赵章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归还原告吴志勇借款本金40000元及利息（从2016
年5月30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吴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96元，公告费800元，均由被告赵章文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7257号

何菊明、沈春仙：本院受理原告李振岳、李世成与
被告何菊明、沈春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年2月17日上午09
时30分，开庭地点在永康市人民法院5号审判庭（东
门3楼）。合议庭成员为徐高建、华丽贞、吕志武。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5439号

陈浩：本院受理原告胡静诉被告陈浩离婚纠纷
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2、判令
婚生儿子陈昱树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判后
答疑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7 年 1 月 23 日 8 时 40 分
在本院西门四楼 17 号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3975号

唐增飞：原告胡清查与被告唐增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397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唐增飞归还原告胡清查
借款人民币39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损失从2016
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2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676元，
由原告胡清查负担 251 元，由被告唐增飞负担 1425
元。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046号

朱绍元、朱永元：本院受理原告黄声波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726民初4046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346号

郑毓宏：本院受理原告张志彪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请求：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80000
元，并按年利息一分五厘计算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
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和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下午 14 时 10 分在本院第 8 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002号

黄群林：本院受理原告郑兴浪诉你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请求：被告立即支付加工款7291元及利息
损失（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按计
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和 15 日内。定于
2017年2月15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14号

黄清海：本院受理原告黄法生诉你之间的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2月13日8时4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757号

周淑琴、何红兵：本院受理原告傅儒密诉你们之

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9时2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109号

李美珍：本院受理原告陈凤仙、叶秋莲、徐根
仙、陈丽珍、张江霞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
日 10 时 00 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162号

吴清远：本院受理原告张宠诉被告吴清远债务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20日下午13
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914号

杜根青：本院受理的原告蒋伟人诉你之间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59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045号

张东平、张晓平：本院受理原告周茂土与被告
张东平、张晓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楼竟
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童美环、人民陪审员
朱君欢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2 月 6 日上午 9 时
4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809号

薛光明、孙敏：本院受理原告朱祖家诉被告薛光
明、孙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380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657号

虞杏来、费彩先：本院受理原告张序忠诉被告虞
杏来、费彩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4657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建勇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建勇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建勇。温建
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温建勇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6月1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温建勇

2016年10月31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

浙江进琳钢管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11年19贷字348号、《展期合同》温交银12年19展字006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11年19贷字350号、《展期合同》温交银12年19展字007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12年19贷字122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13年19贷字048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13年19贷字049号

本金余额

0

0

0

19,998,464.00

5,000,000.00

欠息

26,479.17

26,479.17

209,646.66

1,461,647.85

365,416.67

担保人

浙江奥博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欧迈伦机械有限公司、林荣利、
夏晓霜、林云琴、陈其云、吴建斌、文道英

浙江奥博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欧迈伦机械有限公司、林荣利、
夏晓霜、林云琴、陈其云、吴建斌、文道英、浙江进琳钢管有限公
司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温交银11年19最保字106号、温交银11年19最保字034号、温
交银12年19最保字052号、温交银12年19最保字120号、温交
银12年19最保字121号

温交银11年19最保字106号、温交银11年19最保字034号、温
交银12年19最保字052号、温交银12年19最保字120号、温交
银12年19最保字121号、温交银13年19最抵字006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州容融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州容融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容融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容融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温州容融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2月2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温州容融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6年10月31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

浙江佩斯顿锁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贷字第7901130320

2012年贷字第7901120937

本金余额

4,800,000.00

5,100,000.00

欠息

154,719.80

228,283.20

担保人

瑞安市兴隆针织有限公司、温州市苏佳装饰五金有限公司、苏志勇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2年保字第790903-2号、2012年保字第790903-3号、2012年保字第
790903-1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陈娟嫦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陈娟嫦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陈娟嫦。陈娟
嫦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陈娟嫦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6月1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陈娟嫦

2016年10月31日

借款人

温州振鹏不锈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12年19小企业贷字281号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12年19小企业贷字045号

本金余额

0

6,391,020.00

欠息

33,733.33

467,623.33

担保人

浙江进琳钢管有限公司、陈其云、林云琴、张雄伟、王洁华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温交银12年19最保字128号、温交银12年19最保字127号、温交银12年19
最保字132号、温交银13年19最抵字007号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